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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哪些所得应当缴纳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纳税人取得的应当纳税的来源于我国境内的

所得包括： 
（1）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和

发生在我国境内、境外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的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 
（2）外国企业没有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的下列所得： 
① 从我国境内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 
② 从我国境内取得的存款或者贷款利息、债券利息、垫付款或者延期付款利息； 
③ 将财产租给我国境内租用者而取得的租金； 
④ 提供在我国境内使用的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等而取得的使用费； 
⑤ 转让在我国境内的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土地使用权等财产而取得的收益； 
⑥ 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从我国境内取得的其他所得。 

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所得（即企业清算时，其资产净额或者剩余财产减除企业未分配利

润、各项基金和清算费用之后的余额超过实缴资本的部分）应当缴纳所得税。 


